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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3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华

鑫期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协议受让的方式，受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

证券” ）所持有的华鑫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期货” ）100%的股权，受让价

为人民币 23,559�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

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披露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司关于受让华鑫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2018年4月23日，华鑫期货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期货公司单

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到 100%》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同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第180534号《接收凭证》。

2018年4月2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第180534号《补正通知书》。

2018年6月7日，华鑫期货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同日，中国证监会出

具第180534�号《受理通知书》。

2018年12月13日，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与华鑫证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鑫期货有限公司向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期

货公司单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到100%〉行政许可项目的议

案》，决定由华鑫期货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期货公司单

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到 100%》行政许可项目。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华鑫期货有限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中止审查 〈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期货公司单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

增加到100%〉行政许可项目的公告》。

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终

止受让华鑫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议案》。 由于期间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公司关于受让华鑫期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由华鑫期货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撤回《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期货公司单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持股

比例增加到 100%》的行政许可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终止受让华鑫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公告》。

近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9]

37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在审查华鑫期货于2018年4月23日提交《华鑫期货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股权的申请》（华鑫期货字[2018]37号）的行政许可过程中，华鑫期货于

2019年10月30日提交《关于撤回〈华鑫期货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股权的申请〉申请文

件的申请》，主动要求撤回上述申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19-082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3,927,1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93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张炳海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董事长陈雪华先生，董事陈红良先生、钱小平先生，独

立董事余伟平先生、董秀良先生、王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沈建荣先生、陶忆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华越镍钴有限公司项目进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889,852 99.9921 37,298 0.00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投资华越镍钴有限

公司项目进展的议案》

19,362,983 99.8077 37,298 0.19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

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马梦怡、谢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

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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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转债代码：

113027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股东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博实” ）持有本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2,233,33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1290%，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西藏博实计划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20,800,000股（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

整），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3.9550%。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

刊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0号）。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博实使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19,29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81%，现持有公司股份32,233,

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290%。

公司于2019年11月24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博实的《关于公司减持计划实

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博实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30,411,678 24.7970% IPO前取得：130,411,67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一、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西藏博实

19,290,

900

3.6681

%

2019/5/29

～

2019/9/20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8.50 －

11.70

182,474,

091.28

已完成

32,233,

333

6.1290%

注：西藏博实与青海西部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资源” ）于2019年9月23日签

署了《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西藏博实将其持有的公司78,

887,44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西部资源。

上述股份已于2019年10月9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69号、临2019-072号）。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11/26

证券代码：

688098

证券简称：申联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07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4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7,150,9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7,150,9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64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64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聂东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申联生物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聂东升、杨从州、吴本广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林

淑菁、黎敏、邵永昌、独立董事魏冬青、独立董事黄刚、独立董事吴守常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锐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叶尔阳、竺月琼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本广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管人员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7,150,701 99.9999 205 0.0001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张安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19-077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11月20日向本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通讯方式于2019年11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并作出

本董事会决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Ge� Li（李革）主

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

的议案》。

本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所确定的2,534名激

励对象中，67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和数量进行调

整。 调整后，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人调整为2,467人，首次授予总量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

177股。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 本次调整

内容在本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会对本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公司对激励对象人

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

数量的公告》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董事Edward� Hu（胡正国）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19年11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向2,008名激励对象授予13,400,273股限

制性股票，向460名激励对象授予5,039,904份股票期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确定的首次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方案等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规定，激励对象首次获授权益的条件也已成就；本公司具备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公司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本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本公司激励机制，增强本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

干对实现本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本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因此，同意本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11月25日，按照本公司拟定的方案向2,

008名激励对象授予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向460名激励对象授予5,039,904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公告》及《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公司董事Edward� Hu（胡正国）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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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11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送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19年11月25

日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Harry� Liang� He

（贺亮）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

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本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的条件，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同意《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

议案》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

数量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

其摘要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因此，同意以2019年11月25日为首次授予

日，授予2,008名激励对象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授予460名激励对象5,039,904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19-079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和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授予日：2019年11月25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3,400,273股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5,039,904份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2019年11月25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授予2,008名激励对象13,400,273股限制性

股票，授予460名激励对象5,039,904份股票期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简述

（一）激励工具及股票来源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公司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作为股票来源。

（二）授予对象、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21,055,530份，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

股，约占《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638,043,314股的1.2854%。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13,657,803股，股票期权5,292,174份，合计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638,043,314股

的1.1569%，占拟授予权益总额的90%；预留授予权益（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2,105,553份，占《激励

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638,043,314股的0.1285%，预留部分占拟授予权益总额的10%。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拟授予权益总数的比

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Edward�Hu（胡正

国）

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12.5 0.5937% 0.0076%

Shuhui�Chen（陈曙

辉）

副总裁 11.5 0.5462% 0.0070%

Steve�Qing�Yang�

（杨青）

副总裁 11.5 0.5462% 0.0070%

姚驰 董事会秘书 2.5 0.1187% 0.0015%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层

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非特别授予部分）

1,315.3360 62.4699% 0.8030%

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授予部分） 12.4443 0.5910% 0.0076%

合计 1,365.7803 64.8656% 0.8338%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3、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份)

占拟授予权益总数的比

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层

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5,292,174 25.1344% 0.3231%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三）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解除限售/行权安排

1、首次授予权益部分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授予权益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

销且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6个月。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有效期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

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6个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有效期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1）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各批次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特别授予部分各批次的限售期分别为自其登记完成之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2022

年2月28日、2023年2月28日、2024年2月29日止。期间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

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特别授予部分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 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3月1日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 2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3月1日起至2024年2月29日止 20%

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3月1日起至2025年2月28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限售的当期

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

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2）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2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5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激励对象必须在各期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销；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该行权期内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2、预留授予权益部分

预留授予权益的有效期自预留权益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且预留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效期自其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 最长不超

过48个月。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有效期自其预留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预留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安排如下：

预留授予部分解除限售

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限售的当期

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获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期相同。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42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4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5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激励对象必须在各期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销；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该行权期内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四）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行权的业绩考核要求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部分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非特别授予部分），在2019-2021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

度进行业绩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

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45亿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限制性股票（特别授予部分）在2019-2021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无绩效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45亿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特别授予部分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无业绩考核。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中列支。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期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2）个人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特别授予

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无绩效考核）的综合考评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

际解除限售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数量，绩效

考核结果为B（包含B-）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2、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部分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在2019-2021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以

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之一。

股票期权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45亿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中列支。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期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

注销。

（2）个人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

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行权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数量=标

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B（包含B-）及以上，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

0。

3、预留权益部分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预留授予权益在解除限售/行权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以达到绩效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行权条件之一。

① 若预留权益在2019年度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

第二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第三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45亿

② 若预留权益在2020年度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

第二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45亿

第三个解除限售/行权期 定比2018年，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不低于人民币60亿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计算依据。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中列支。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期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注销，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

进行评级，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行权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

除限售/行权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行权数量，绩效考核结果为B（包含B-）及以上，

对应标准系数为100%，B以下为0。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胡正

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

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会议室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监

事会发表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5、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考虑及批准采纳激励

对象名单》。

6、2019年11月2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

（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本次激励计划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能授予权益的情形， 获授权益的激

励对象均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权益的条件，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2,534名激励对象中，67人因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和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

人调整为2,467人，首次授予数量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177股。

除上述调整外， 本次授予事项均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

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一

致。

五、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2019年11月25日

2、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32.44元/股

3、本次向2,008名激励对象共授予1,340.0273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拟授予权益总数的比

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Edward�Hu（胡正

国）

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12.5 0.6084% 0.0076%

Shuhui�Chen（陈曙

辉）

副总裁 11.5 0.5597% 0.0070%

Steve�Qing�Yang�

（杨青）

副总裁 11.5 0.5597% 0.0070%

姚驰 董事会秘书 2.5 0.1217% 0.0015%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层

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非特别授予部分）

1,289.5830 62.7665% 0.7873%

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授予部分） 12.4443 0.6057% 0.0076%

合计 1,340.0273 65.2217% 0.8181%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3、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2019年11月25日

2、股票期权的首次行权价格：64.88元/股

3、本次向460名激励对象共授予503.9904万份股票期权，具体分配如下：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拟授予权益总数的比

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层

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503.9904 24.5302% 0.3077%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六、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

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11月25日，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

确认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成本，则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

（一）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非特别授予部分，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1,327.5830 59,157.25 3,263.86 37,111.50 13,756.03 5,025.86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特别授予部分，万

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2.4443 715.05 24.11 289.27 193.93 121.90 74.63 11.22

（二）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503.9904 14,047.98 761.12 8,666.09 3,347.00 1,273.77

（三）总计

权益总数（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844.0177 73,920.28 4,049.09 46,066.86 17,296.96 6,421.53 74.63 11.22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行权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

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

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

情况。

九、公司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增发限制性股票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对于公司拟向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实施首次授予事宜，独立

董事认为：

（1）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11月25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同时《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首次获授权益的条件也已成就；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

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拟定的授予方案亦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

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11月25日，同意按照公司

拟定的方案向2,00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 向46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5,

039,904份股票期权。

十一、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截止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公司均为公司正式在职员工，激励对象中无独

立董事、监事、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经核查，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以2019年11月25日为授予日，授予2,008

名激励对象13,400,273股限制性股票，授予460名激励对象5,039,904份股票期权。

十二、财务顾问独立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报告出具日，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十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激励计划及首次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予日不违反《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截至

首次授予日，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不违反

《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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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

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人调整为2,467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权益总数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

177股。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

授予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

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以下简称“本次调

整”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胡正

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

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会议室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

4、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5、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三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考虑及批准采纳激励对象

名单》。

6、2019年11月2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与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Edward� Hu

（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和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

1、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2,534名激励对象中，67人因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对象资格，因此本次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534人变更为2,467人，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

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和激励对象名单中确定的人员。

2、授予数量的调整

67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 调整

后，首次授予数量由18,949,977股调整为18,440,177股。

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

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对于调整本次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事宜，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

内容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相关

规定，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的条件，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方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名单和数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调整的内容不违反《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6日


